附件1

取消和调整行政事权目录（取消6项，调整4项）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机关
	设立依据
	处理决定
	备注

	1
	对出卖、转让集体所有、个人所有以及其他不属于国家所有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或者应当保密的档案的审批
	区档案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由国务院批准的国家档案局第1号令发布、第5号令重新发布）
	取消
	

	2
	民办学校出资人取得回报比例的决定和向社会公布的与其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有关材料的备案
	区教育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取消
	

	3
	福利企业资格认定
	区民政局
	《福利企业资格认定办法》

《陕西省福利企业资格认定办法》
	取消
	

	4
	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证书的审验（复审）
	区人社局
	《陕西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证书管理暂行办法》（陕人社发〔2013〕61号）
	取消
	

	5
	权限内建设项目污染防治设施验收
	环保新城

分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53号）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第13号公布，环境保护部令第16号修订）
	取消环境保护部门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的审批，改为建设单位依照规定自主验收。
	

	6
	酒类经营者备案
	区经贸局
	《酒类流通管理办法》（商务部令2005年第25号）
	取消
	

	7
	市级职业病危害一般的建设项目的备案
	区安监局
	《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安监总局第51号令）
	取消
	

	8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
	区发改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

《国务院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国发﹝2006﹞28号）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2016年第44号令）
	年综合能源消费量不满1000 吨标准煤，且年电力消费量不满500 万千瓦时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以及用能工艺简单、节能潜力小的行业（具体行业目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制定并公布）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应按照相关节能标准、规范建设，不再单独进行节能审查。
	

	9
	成本监审
	区物价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陕西省价格条例》

《陕西省定价成本监审操作规范》
	并入“重要商品和服务价格制定”合并实施
	

	10
	经营性停车场备案
	区建住局
	《西安市停车场建设管理办法》（市政府第129号令）
	调整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进行备案
	


